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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請問民用航空法制定的目的為何？（25 分）

二、請說明航空器所有人之資格，應合於那些規定？（25 分）

三、根據民用航空法，航空人員包括那六類？（25 分）

四、請說明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之主要內容為何？（25 分）


